
FA3-4-025-A 

切結書 

本人保證於進行校外企業實習期間遵守相關規定與職場倫理、

愛惜校譽，如有違背，一經查證屬實，願接受以下之處分： 

1. 遲到早退、未遵守合作企業之工作規則或指派：記警告一支，三

次警告以上，取消實習資格。 

2. 無故曠職二次以上或無故離職：取消實習資格。 

3. 其他情節嚴重影響校譽者提送校獎懲委員會議決。 

絕無異議。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班      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學      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    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 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